
歡雅國小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獎勵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    為鼓勵參與學習扶助的學生們努力學習、不放棄課業，培養學習興趣、讓自己更進步，故擬定此

計畫。 

 

二、實施對象： 

配合學習扶助行政費運用，獎勵以下學生： 

(一)全勤獎：每次學習扶助上課皆準時到班，不請假不早退。 

(二)認真學習獎：各學習扶助班獲得最多歡雅之星前三名學生。 

(三)進步獎：經每年 12月、5月期中進步篩選測驗較期初進步與通過篩選測驗者。 

三、實施辦法： 

(一)歡雅之星存摺 

1.每個月皆準時上課者可得三顆歡雅之星。 

2.認真完成教師設計之作業與練習卷者可獲得一顆歡雅之星。 

3.定期評量或篩選測驗有進步者，可獲得一到五顆歡雅之星。 

(二)頒獎 

期末於學生朝會或結業式等公開場合進行學生表揚與頒發獎品。 

 

四、歡雅之星存摺： 

 

 

 



國語補救教師欄： 

    5     10 

    15     20 

    25     30 

    35     40 

 



數學補救教師欄： 

    5     10 

    15     20 

    25     30 

    35     40 

    45     50 

    55     60 

英語補救教師欄： 

    5     10 

    15     20 

    25     30 

    35     40 

    45     50 



    55     60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學校集點活動提供給學習扶助教師視學生學習情形給予核章獎勵。 

  

學生於期末利用歡雅之星點數兌換獎品。 

 

 

 

 

 


